
 

 

322 国道龙泉八都至上垟段改建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检查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要求，2022 年 7 月 29 日，龙泉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邀请相关单位人员及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根据金

华市环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322 国道龙泉八都至上垟段改建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

批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现场检查，提出检查意见如

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起点位于八都镇西北侧路湾下接 322 国道(起点桩号

K148+740)，路线起点至章府会大桥段利用现有 322 国道，路线偏西

向南，章府会大桥至供际段沿原有老路右侧进行拓宽改建，路线经竹

连头、竹连山下，过供际后跨八都溪，于黄户岗东侧与现有 322 国道

立交，路线偏南向西，经上垟镇东侧山脉布线，设花观垄隧道、上垟

隧道，在寨门东侧展线下山，于黄渡桥接现有 322 国道，黄渡桥至终

点段结合青瓷小镇旅游道路规划在现公路外侧拼宽改造(路基宽度采

用17.0m)，终点与龙浦高速公路五都垟互通平交，终点桩号K158+560；

另设竹垟乡连接线。工程全长 10.938km，占地面积 49.00hm² ，其中



 

 

永久占地 33.38hm2，临时占地 15.62hm2。工程于 2018 年 11 月开工

建设，2021 年 10 月完工。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17 年委托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编制完成了《322 国道龙泉八都至上垟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2017 年 1 月 12 日，龙泉市环境保护局以龙环许〔2017〕2 号文

对该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三）投资情况 

项目工程总投资 4.1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761 万元，占总投资

1.86%。 

（四）验收范围 

为项目的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金华市环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调查报告及现场检查：项目建设情况与环评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所在区域内植被以行道树为主。边坡以杂树、灌木为主，场

区内植被稀疏，无珍稀植被及重点保护动物。施工期间，部分施工场

地、地下通道土石临时堆场、淤泥干化场、钻渣泥浆沉淀池等施工生

产营地统一布置在永久占地范围内，均采取了场地清理，并对各堆场

进行生态修复。道路两侧空闲地都种植了植被，对防治水土流失和美

化景观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水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调查监测结果，八都溪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Ⅱ类标准值。 

跨越溪流的桥面车辆防撞护栏进行了加强处理，为防止交通事故

中泄漏的危险化学品流入水域，桥面雨污水排放导流在两侧陆域，在

桥梁两端桥堍，设置事故污水的收集管(沟)及应急池。危化品运输车

辆发生事故时，可有效防止对水体的污染。 

五、空气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施工扬尘、运输扬尘、运输车辆燃油尾气对环境空气的

影响范围小、影响时间短，已随施工结束而消失，无长期环境影

响。 

运营期道路本身不产生废气，道路的废气主要是过往车辆产生的

车辆尾气。根据调查监测数据可知，项目周边 CO、PM10 和 NO2 均符

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要求。 

六、噪声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期间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点的影响是暂时性的，影

响较小，且随着工程的结束，影响随之消失。 

由调查监测数据可见，运营期公路沿线各声环境敏感点昼

夜噪声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4a类

、2类标准要求。 

七、固体废弃物调查 

施工期的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交环卫处统一收集处理，

土石方回填再利用，弃方堆放至弃渣场，弃渣场已覆绿。营运



 

 

后主要固体废物为道路清扫垃圾。包括车辆洒落的运载物、司

乘人员及行人丢弃的废物。工程移交后道路保洁由公路养护部

门统一负责清运。 

八、公众意见调查 

本工程采取的生态恢复和环保措施得到了周边居民的认同，对

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态度满意，施工期间没有引发当地群众纠纷，

施工期间没有接到环保投诉。 

九、验收检查结论 

322 国道龙泉八都至上垟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设、试运行的档案资

料基本齐全，提供会议的资料基本符合验收要求；工程基本落实了“环

评文件”和“环评批复意见”相关生态、环保措施；工程运行效果基

本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和有关规定要求；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基本执行到

位。验收工作组建议通过该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要求公示验

收情况。 

十、后续要求 

1、进一步完善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相关资料。对照项目“环

评文件”、“审批意见”，完善项目竣工《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调查报告》。根据工程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核实、充实相关调查、

监测信息。 

2、建议运营管理部门对沿线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定期管理、维护。

加强危险品的运输管理，在桥梁设置谨慎驾驶的警示牌，使事故风险

尽可能降低影响。 

3、建议运营单位根据交通流量的变化，及时对沿线敏感点噪声



 

 

进行跟踪监测，如有噪声超标的敏感点，及时采取声屏障或隔声窗措

施。 

4、切实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各项治污设施长期稳定运行，污染

物达标排放。 

5、加强公路沿线发生重大事故时的应急演练，减小发生环境风

险事故时的环境影响。 

十一、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件“322 国道龙泉八都至上垟段改建工程项目

竣工环保设施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签到表”。 

322国道龙泉八都至上垟段改建工程验收工作组 

2022 年 7 月 29 日 

 


















